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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發展委員會  
政制發展專題小組第一次會議  

2008 年 2 月 28 日  
 

意見摘要  
 
 
 召集人歡迎委員出席策略發展委員會政制發展專題

小組 (專題小組 )第一次會議。他表示：  
 

(a)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明確香港可

於 2017 年普選行政長官，而在行政長官普選後，立

法會全部議員可以在 2020 年由普選產生。與此同時，

2012 年的兩個選舉辦法可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

適當修改。  
 
(b) 特區政府就如何修改 2012 年兩個選舉辦法，目前並

無定案。委員可以在《決定》的框架下，討論 2012
年的兩個選舉辦法，並於今年年中左右完成討論。特

區政府期望能於今年第四季歸納就修改 2012 年兩個

選舉辦法可考慮的方案，盡早展開下一輪的公眾諮

詢。  
 

未來會議的討論議題  (文件編號：CSD/TGCD/1/2008) 
 
2. 有委員認為應先討論普選模式，並在達成共識後才研

究作為中途站的 2012 年選舉辦法。亦有委員認為應一併討論

2012 年選舉辦法及 2017 年的普選模式。  
 
3. 不過，有委員表示，2017 年的普選與 2012 年的選舉

辦法並無必然關係，不應作綑綁式討論。有委員認為專題小組

應集中研究 2012 年的選舉辦法，但若在過程中觸及 2017 年的

普選模式，亦不須迴避有關討論，委員可就普選模式作交流。  
 
4. 此外，有委員建議增加會議次數，讓委員能就相關議

題作充分討論。亦有委員認為專題小組不需在今年六月前完成

有關討論。有委員提出毋須在第四屆立法會於今年九月產生之

前，急於處理 2012 兩個選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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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表示，《決定》已明確可

在 2017 年及 2020 年分別落實普選行政長官及立法會，現階段

應先由第三任行政長官開展處理 2012 年兩個選舉辦法的有關工

作，並在約 2010 年與第四屆立法會處理有關《基本法》附件一

和附件二的修訂。隨後，2012 年產生的行政長官會與第五屆立

法會共同處理 2017 年行政長官的普選，而由普選產生的行政長

官，則會與第六屆立法會共同處理 2020 年普選立法會的安排。

按部就班地處理這個議題的做法是恰當的。  
 
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認為，若 2012 年組成的選舉

委員會可過渡成為 2017 年的提名委員會，將有利兩個選舉辦法

的銜接。特區政府為了充分利用未來四年半的時間，已透過專

題小組開展有關 2012 年兩個選舉辦法的討論，並會在今年秋季

過後，決定何時進行下一輪的公眾諮詢。特區政府希望通過更

多的醞釀和討論，在社會內凝聚共識。  
 
7. 召集人補充，為了讓公眾盡早參與 2012 年兩個選舉

辦法的討論，專題小組的工作不宜拖得太長。他希望專題小組

的討論結果能有助收窄公眾諮詢的討論範圍。他表示，專題小

組的討論開放，希望委員能集中討論 2012 年兩個選舉辦法，但

若委員提出關於普選模式的看法，我們會聽取。  
 
2012 年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選舉委員會的人數和組成及提名安排 
(文件編號：CSD/TGCD/2/2008) 
 
一般意見  
 
8. 整體而言，不少委員認為 2012 年的選舉委員會的組

成應過渡至 2017 年的提名委員會，這將有利兩套選舉安排的銜

接。  
 
9. 有委員認為 2012 年選舉辦法的民主程度，應在目前

的基礎上有明顯進步。有委員表示 2012 年的選舉辦法應能讓不

同政見的人士參與選舉。有委員同意 2012 年的政制應向前發

展，這將有利落實普選，但不同黨派應求同存異，以達成共識。 
 
10. 有委員提出可以政府於 2005 年提出修改 2007 年行政

長官及 2008 年立法會選舉辦法的建議方案為基礎，去討論 2012
年的選舉辦法。他認為建議方案當時獲得六成市民支持，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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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及特區政府亦認為方案符合《基本法》循序漸進的原則，值

得進一步考慮。不過，有委員認為若現在重新提出 2005 年的方

案，將再挑起應否把所有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的爭拗，導致

社會分化。亦有委員認為 2012 年的方案應較 2005 年的建議方

案更為民主。  
 
11. 不過，有委員認為既然在 2017 年便已普選行政長官，

2012 年的選舉安排不宜作大幅度的改動。有委員表示贊同，並

認為由於選舉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的性質不同，2012 年的選舉

委員會只是運作一次，不應作大改動。亦有委員認為由現在到

2012 年只有四年半，若要對選舉安排作根本性改動，社會未有

足夠時間作充分討論，因此維持目前的安排可能較為合適。  
 
12. 有委員認為在討論 2012 年的選舉辦法時，應顧及《基

本法》有關循序漸進和均衡參與的原則，並應為香港社會不同

界別以至中央接受。  
 
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數  
 
13. 有委員認為不應增加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數，原因是

這會使選舉過程變得複雜，不一定對香港社會有利。有委員表

示贊同，認為愈少改動可減少社會爭拗。此外，有委員認為即

使增加選舉委員會的人數，所代表的選民基礎與 800 人的委員

會並無分別，因此無需要增加委員人數。  
 
14. 有委員則建議可增加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數，主要原

因包括當政府在 2005 年就 2007/08 建議方案諮詢公眾時，大部

分市民支持增加選舉委員會人數，以及選舉委員會人數需要因

應社會發展而作出調整。具體的建議包括把人數增至 1000 人、

1200 至 1600 人及 1800 人。  
 
15. 不過，有委員認為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人數並非最關

鍵，反而是應擴大選民基礎，以增加選舉的民主成分。  
 
如何在不同界別分配議席  
 
16. 部分委員認為應維持目前選舉委員會四個界別的席

位數目均等不變，以符合均衡參與的原則。有委員提出不宜在

第四界別加入全體區議員，因為這會改變四個界別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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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不過，有委員則提出可調整四個界別席位數目的比

例，例如，有委員建議第一至第三界別各增加 200 個席位，但

第四界別可加入全部 405 名民選區議員。有委員則提出在第四

界別加入全體區議員，不應排除委任區議員。  
 
18. 此外，有委員提出可按照不同界別對香港的本地生產

總值的貢獻的比例來分配席位數目。有委員表示為配合社會經

濟的發展，可考慮增加工商、金融界的委員數目比例，但有委

員反對此建議。  
 
界別分組的重組  
 
19. 有委員認為在四大界別的基礎上，可考慮增加新的界

別分組，把席位分配予目前在選舉委員會未有代表的界別 (例
如，婦女界、青年界、中小企界、輔助專業界、中港貿易界 )，
以擴大選民基礎及增強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  
 
20. 有委員認為分拆界別分組比合併較容易令市民接

受。亦有委員提議把「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界別分組

分拆，成為「體育界」及「演藝、文化及出版界」兩個界別分

組。  
 
21. 不過，亦有委員認為由於 2012 年組成的選舉委員會

是普選前的最後一屆，因此毋須重組界別分組。  
 
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基礎  
 
22. 部分委員認為應擴大選民基礎，以增強選舉委員會的

代表性。  
 
23. 至於如何擴大選民基礎，有委員建議把「公司票」轉

為「董事 /行政人員票」，但非轉為「個人票」。但有委員反對此

建議，認為董事只代表個人，而且有些人士一人身兼多間公司

的董事，可能會引起不公。亦有委員認為把「公司票」轉為「董

事 /行政人員票」，過程過於複雜。有委員則認為若在選舉委員會

的部分界別分組把「公司 /團體票」轉為「董事 /個人票」，這些

界別分組議席的競爭性將提升，而另外一些界別分組的選民基

礎將維持不變，這將會導致選舉委員會不同界別的競爭性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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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可能引致不公。  
 
24. 有委員並不反對擴大選民基礎，但認為必須與相關業

界有充分討論。若未能與業界達成共識，則不應作任何改動。  
 
25. 有委員則認為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產生辦法，可能牽涉

功能團體議席的產生辦法，亦可能影響均衡參與的現況，故此

應按「先易後難」的原則，暫緩處理。亦有委員認為由於社會

未能有足夠時間討論如何對選民基礎作出調整，維持目前選民

基礎不變較為合適。  
  
2012 年提名行政長官的提名安排  
 
26. 部分委員認為 2012 年行政長官選舉的提名門檻應維

持選舉委員會總人數的八分之一，因為目前的規定已容許足夠

競爭性。有委員認為在 2012 年應維持目前的提名門檻，但可考

慮在 2017 年實行普選時，把提名門檻降低至十六分之一，以鼓

勵更多人參與普選。  
 
27. 亦有委員認為不應提高提名門檻，甚至應該降低，使

2012 年的選舉進一步民主化。  
 
28. 不過，有委員認為提名門檻不應低於現時的規定，以

免產生過多候選人，浪費社會資源。有委員表示，為保障各階

層利益和均衡參與，2012 年行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應限制在 2
至 4 人內；每位參選人需要得到委員會四分之一的委員提名，

並在四大界別分別取得四分之一的提名。然而，有委員擔心此

建議會令某些界別有否決權，增加參選的難度，並引起很大爭

議。  
 
29. 此外，有委員認為行政長官候選人所需的提名數目應

設上限，以容許多些候選人參與選舉；但亦有委員不贊同此建

議。  
 
總結  
 
30. 召集人表示，中央訂出明確的普選時間表，回應了香

港市民對普選的訴求。現時在社會上及立法會內的普遍意見是

希望各界能求同存異，盡快就 2012 的選舉辦法達成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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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就委員的討論，召集人總結如下：  
 

(1) 雖然專題小組對 2012 年行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

法仍然意見紛紜，但委員普遍希望 2012 年的選舉

委員會可過渡至 2017 年的提名委員會，此安排有

利兩個選舉辦法的銜接；  
 
(2) 不少委員認同 2012 年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應符合

「均衡參與」的原則。部分委員提出如何組成選

舉委員會較委員會的人數更為重要；  
 
(3) 對於應否及如何擴大選民基礎的爭議較大，需要

聽取多方面的意見；  
 
(4) 對於提名門檻及候選人的數目，須進一步研究。  

 
32. 召集人表示，秘書處會歸納各委員所發表的意見。下

一次會議的日期暫定於三月底舉行。  
 
33. 出席會議人士名單載於附件。  
 
 
 
策略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2008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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